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九十六學年度推展環境教育學藝競賽實施辦法
1、 依據：本校推展環境教育實施計畫及97.2.21北市教體字第09731391200號函辦理。
2、 目的：

（1） 配合國家能源教育宣導政策，培養學生正確使用能源常識，建立正確節約能源概念。
（2） 培養學生愛護環境、欣賞自然的情操，及珍惜資源、節約能源、惜福愛物的生活習慣。

3、 競賽項目：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著色
	◎
	
	

	作文
	
	◎
	◎

	繪畫
	
	◎
	◎


1.「著色」比賽：省水小英雄著色單張，每生發一張，自由參加。
2.「作文」比賽：闡述節約能源（主題：節約用電、用水、用紙三類）  

及能源再利用的重要性，節約能源方法及如何喚起國人重視節約能源，中、高年級自由送件參加，題目自訂，限以400稿紙正楷書寫，字數以800字為限。
【節約用電類文章為配合台灣電力公司主辦之相關活動，校內初評結果各年段特優件（2件），將送該單位參賽】

3.「繪畫」比賽：與節約能源及能源再利用有關之內容，中、高年級自由送件參 
加，題目自訂。
【節約用電類繪畫作品為配合台灣電力公司主辦之相關活動，校內初評結果各年段特優件（2件），將送該單位參賽】
四、評審方式：

（1） 著色：學生自行送件，參加年段比賽，本項目由高年級美勞老師擔任評審。

（2） 作文：學生自行送件，參加年段比賽。本項目請訓導主任、訓育組長擔任高年
級作文組評審；體育組長、生教組長擔任中年級作文組評審。
（3） 繪畫：學生自行送件，參加年段比賽，本項目由高年級美勞老師擔任評審。
五、競賽送件日期：1.即日起至97年3月31日截止，各類參賽學生請自行送件至訓導
處衛生組黃老師。
2.作文、繪畫類作品背面右下角請先行貼妥參賽標籤，如下表所附（附件1）。
6、 優勝名額及獎勵方式：
1、 著色比賽：低年級組優選五名、佳作5名。

2、 作文比賽:依照參賽件數擇取特優、優選、佳作人數。
3、 繪畫比賽:依照參賽件數擇取特優、優選、佳作人數。
· 各類別比賽獲獎學生皆頒發獎狀、獎品以資鼓勵。
七、經費來源由本校學生活動費項下支應。
八、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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